
新竹市私立曙光女中生活榮譽競賽暨秩序整潔評比實施計畫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.09.01訂定 

 112.08.10修訂於學務處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頒「生活教育實施方案」並參酌本校實際情況訂定。 

 

二、目的：為加強學生生活教育，從生活中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，薰陶學生守法重紀的美德，培養學

生自動、自發、尊重的精神。 

 

三、實施項目：區分為整潔、秩序評比（每週）。 

    (一)秩序:早修、午休、升旗、各種集合及服裝儀容。 

    (二)整潔:教室內外、外掃環境區域，支援及臨時交辦打掃區域。 

 

四、評分編組： 

    由老師及各班相關幹部輪流執行。 

 

五、實施方式： 

     (一)每週生活榮譽競賽評比：分別採秩序、整潔評分成績平均值評定。 

    (二)寒暑假期間返校打掃未到者，另擇假日補做返校打掃壹次。 

    (三)返校打掃時間為排定日當天 08：00-10：00。 

(四)若無法到校須請假者，請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。 

(五)持續未完成補返校者，依未參加各項集會校規執行。 

(六)於返校打掃期間無故請假者(未完成請假手續)，除補做一次外，需再加一次愛校服務。 

(七)班導師須協同到校，並隨班指導。 

 

六、秩序評分標準：以 85分起算(依本校生活秩序評比規定實施) 

(一)早修時:不合規定者予以勸導，全班表現良好加(1-5)分 

1.晨讀時間姿勢端正，避免影響視力。   

2.課桌整齊，避免雜物。 

3.用心功課，心無旁鶩，3C產品依校方規定管理。 

4.晨讀時間建議預習當天課程。 

5.若全班離開教室需清楚在黑板上標示出全班人數及當時所在位置。 

        6.高中部到校後進入教室，請尊重他人保持教室的安靜。 

(二)午休時: 違反者扣分/人次，加分按各項標準加分 

        1.短暫的午休讓下午課程精神好。 

2.依座位就座、不隨意走動。 

        3.清楚標示出缺席人數。 

(風紀股長須確實清點人數並將出缺席名單寫至黑板，若有免午休則將免午休寫至黑板 

，未標示者扣分) 

4.全班表現良好加分。 



 

    (三)升旗: 違反者扣分/人次，加分按各項標準加分 

        1.全班精神威武，認真踏步有精神。 

        2.全班服儀整齊。 

        3.開口大聲唱國歌。 

        4.全班進場精神飽滿加分。 

    (四)集會時: 違反者扣分/人次，加分按各項標準加分 

1.不打瞌睡。 

2.認真聽講，尊重演講者，成為好的閱聽者。  

3.班級集合動作迅速加分。                  

4.班級集合保持安靜加分。         

(五)無故搭乘電梯，違反者扣生活秩序分/人次 

(六)每週五第五節上課前將當週成績結算出來繳至教官室(逾時罰愛校一週) 

(七)評分時間:上午 0735—0750中午:1235—1250(含國、高中) 

(八)評分表上須寫上值週者班級、姓名，並寫明加扣分原因。 

    (九)全班表現良好酌予加分。 

 

七、衛生評分標準，評分配分說明： 

    1、外掃區域一定會評分，比重佔整潔評分成績 50%，一般教室評分佔 50%。 

    2、每日放學後課後評分，請注意放學後教室要恢復乾淨，保持良好環境衛生習慣， 

       最多可加當天衛生評分 3分。 

    3、留意整潔評分輪職週次，當週該班未於週五 13：05以前繳交評分成績至體衛組者， 

       該生需要愛校服務 3次。 

    4、其他：體衛組評分、環保志工評分及校內各處室巡堂衛生評分，列入該班當天外 

       掃區評分成績(含電扇、冷氣、電腦等公共區環境未妥善處理)。 

    5、校內辦理各項活動有支援加強打掃班級，會加該班當天衛生成績。 

 

八、獎懲規定： 

    1、整潔、秩序成績每週評比乙次，前五名（需達基本八十分）之班級於朝會時由校長頒發團體 

       獎牌。 

2、生活榮譽競賽成績連續三週第一名班級，頒發榮譽班級獎牌，仍持續參與評比。 

3、學生個人如有特殊表現者，另依學生獎懲辦法辦理獎懲。 

4、每年暑假安排由高二進行返校打掃；高一則於寒假安排返校打掃，高三不用進行返校打掃。 

 

說明：1.上述生活榮譽競賽總分，須達平均 94分，若未達到標準之班級皆須增加返校打掃一次。 

      2.前三名班級同學則依嘉獎 3次、2次、1次獎勵。 

 

九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        副校長       校長 


